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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茂职院〔2020〕8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反新型冠状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规定处分办法

的通知 
 

各系（部）、机关各处（室）： 

经学校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反新型冠

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规定处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规定处分办法 

 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年 2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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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反新型冠状病毒 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有关规定处分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学生管理，维护正常校园秩序，

落实全社会疫情防控各项部署和措施，全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，

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、《突

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、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全力防控疫情确

保开学安全的通知》、《广东省教育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

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

学校教学工作的通知》、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纪律处分管理办

法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具有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籍的在校生。 

第三条 为保障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在疫情形势尚未

明朗，学校尚未发布返校通知之前，学生不得擅自返校。特殊原

因的确需要提前返校的，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说明原因，系（部）

负责人核实后向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申报，审批同意后方

可返校。 

2月 4日前正在开展校外实习培训的，具备撤回条件的，在符

合相关地区疫情防控要求、确保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前提前提

下有序撤回；不能撤回的，疫情持续期间应尽可能留在原地，待

疫情结束后再返回。因疫情防控需要暂时无法暂停实习培训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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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。2月 4日后尚未实施的校外实习培训一律暂

停。 

第四条 在疫情防控排查工作中，学生要向所在系（部）如实

报告目前所在地（居住地）、可疑接触经历、旅行经历和身体健康

状况等信息。 

当前在疫情高发地区或到过疫情高发地区、接触过确诊病例

或疑似病例的要如实报告情况，并每天向学校报告体温、咳嗽、

气促等情况。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还要按居住地社区或卫生防疫部

门要求进行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。 

第五条 学生在接到学校返校通知前，要统一填报健康卡，如

实报告返校前14天的接触史及身体健康状况，决不允许带病返校。 

第六条 返校后，对来自疫情高发地区、与确认病例或疑似病

例有密切接触、身体有异常的学生要进行校内集中健康观察14天。 

第七条  学生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，出现违纪行为，未构成

违法的，由学校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构成违法的，除由司法部

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，学校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 

第八条 学生违纪处分有以下五种类型： 

（一）警告； 

（二）严重警告； 

（三）记过； 

（四）留校察看； 

（五）开除学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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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的，给予警告处分： 

（一）未经批准，提前返校； 

（二）不听劝阻，提前返校； 

（三）不听劝阻，执意外出实习。 

第十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的，给予严重警告处分： 

（一）提前返校后，隐瞒不报的； 

（二）宿舍楼封闭管理，不遵守封闭纪律的； 

（三）返校隔离，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的； 

（四）不听劝阻，执意外出实习，本人被感染的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的，给予记过处分： 

（一）提前返校，隐瞒不报，感染他人的； 

（二）返校隔离，因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而感染他人

的； 

（三）不听劝阻，执意外出实习，感染他人的； 

（四）不如实报告前往疫情高发地区、接触过疫情高发地高

危人员情况，以及有其他疫情防控信息瞒报、谎报情形的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的，给予留校察看处分： 

（一）提前返校，隐瞒不报，感染多人的； 

（二）返校隔离，因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而感染多人

的； 

（三）不听劝阻，执意外出实习，感染多人的； 

第十三条 学生有下列行为的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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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前返校，隐瞒不报，造成严重感染情形的； 

（二）返校隔离，因拒绝隔离或不遵守隔离纪律，造成严重

感染情形的； 

（三）不听劝阻，执意外出实习，造成严重感染情形的。 

第十四条 受处分的学生，附加处罚、处分认定程序、处分执

行及申请解除处分的程序及实施，参照《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

纪律处分管理办法》执行。触犯法律的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司

法机关处理后，学校按司法机关处理情况决定学校纪律处分类型。 

第十五条 发生其他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，按照《茂名职

业技术学院学生纪律处分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参照给予处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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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17日印发           


